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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有朋友原来问过我个体工商户的问题，虽然了解但不详细，接触的
都是公司业务，个体工商户还真没接触过，印象里都觉得个体工商户账
务处理可以简化一下，能省略就省略，但简单也不能疏忽税务问题，正
好看到几篇文章学习一下摘记备用：

个体工商户存在的几大问题：

1：业务不真实税务局对发票背后业务实质的关注远远大于发票本身，发票仅仅是一个表象而已，因此业
务真实为第一前提。如果企业开具发票与实际发生业务不匹配，则存在极高的税务风险，税务局不查你
查谁？2：人员与业务规模不匹配如有的个体户只有1-2人，但却能完成上千万流水的业务，不管是否真
实纳税，税务局也会怀疑该个体户的真实性。3：经营范围广而杂有些人认为经营范围越多越好，殊不知
，这样也会给企业带来风险。尤其是，有的个体户在填写经营范围时把主要经营项目排在后面，这样可
能会造成税务局核定行业错误，进而企业会因数据异常招来税局稽查。4：个体户税后利润随意转移有的
个体户进行税后利润分配，并不是把钱直接转给公司负责人个人账户，而是转给其他人个人账户。在税
银数据共享下，注意了，这样也会引起税务局的重点关注。

shida涉税风险，赶紧自查！

1、不设置账簿、不记账



《征管法》第二十二条：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或者发生纳税义务之日起
15日内，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账簿。且《个体工商户建账管理暂行办法》 对个体工商户建账提出了明
确要求：达到建账标准的个体户需要记账；达不到建账标准的个体户，需建立收支凭证粘贴簿、进货销
货登记簿。

2、未按规定报税    《征管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
税资料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一万
元以下的罚款。3、不缴纳shebao很多人认为个体户不需要缴纳shebao，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交不交sheba
o需要分情况：（1）没有雇员，可以不用依法缴纳shebao。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条、第二十三条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由个人按照国家规定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2）有雇员，需依法缴纳shebao。

《劳动法》第72条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12条规定∶“缴费单位和缴费个人应当以货币形式全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缴费个人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由所在单位从其本人工资中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不得减免。”

4、个体户不开设对公账户

个体户可以不开设对公账户，而由老板私人账户进行收付款项，但这样容易造成公私不分，有逃税的嫌
疑。

5、个体户业主取得的工资薪金作税前扣除

根据《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计税办法》的规定：“个体工商户业主的工资薪金支出不得税前扣除。”
个体工商户的业主从个体工商户取得的收入为经营所得，如果取得名义上的工资薪金收入等综合所得，
是不能税前扣除的，要并入最终的经营所得一并征收个人所得税。

6、增值税方面的涉税风险
    增值税常见4大风险点：

1销售收入不完整：如现金收入、未开票收入，视同销售未入账报税；

2虚开发票：可利用小规模纳税人免征额优惠政策为其他单位虚开增值税发票；

3发票开具不合规：开票不及时，开票信息与业务不符等；

4进项税税额抵扣不合规：如收到发票信息与实际业务不符，将用于集体福利、个人消费等不能抵扣进项
税额的项目进行了违规抵扣。

7、所得税方面常见8大风险点：

1收入不完整；

2与其他不属于经营所得的收入混淆；

3虚列成本费用，列支了不得扣除的支出；

4在有综合所得的情况下，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仍然扣减费用6万元及其他扣除项目；

5个人、家庭费用与经营费用未能分别核算；

6扣除业主本人工资；

7长期零申报、不申报、或不按规定记账；



8以其他形式向个人支付的应税收入未依法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8、印花税等涉税风险很多个体户认为自己不用缴纳房产税、印花税等小税种，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只要发生涉税业务，就要缴纳相关税费。

9、个体户账务处理对账务处理不重视，随意入账所产生的风险。即便是核定征收的个体户也应该建账，有发生业务，做相应的账务处理。

10、不按规定报税工商年检无论是个体户还是企业，都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报送上一年度的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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